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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产权证据规定》创设性地对知识产权中妨碍证据保全的行为提出了“承担不利后果”的私法效果，

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法条表述不明确，为保障证明妨碍规则的适用，仍需要从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两

个层面予以明确。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知识产权证据保全中的证明妨碍规则阐述客观要件的构成，并探讨

主体要件的扩展。并分析采用以“推定证据所涉证明事项成立”为原则的多元法律效果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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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vision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Evidence” creatively puts forward the private law effect 
of “suffering adverse consequences” for behaviors that hinder evidence preservation in intellec-
tual property rights, which is of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 However, due to the unclear expression 
of the law, it still needs to be clarified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legal effect, 
so as to ensu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of of obstruction of the rules.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
ly focuses on the proof obstruction rul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evidence preservation, expound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objective elements, and discusses the extension of the main elements. I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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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analyzes the rationality of adopting the principle of multiple legal effect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presumably the evidence involved in the evidence is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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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证明妨碍规则的立法体现及司法适用 

证明妨碍，“系指不负证明责任之当事人，因故意或过失，以作为或不作为，使负有证明责任之当

事人之证据提出，陷于不可能时，在事实认定上，就举证人之事实主张，作对该人有利之调整而言。”

[1]是在要求被妨碍人承担证明责任则明显有违公正时，考虑以证明妨碍为杠杆来开发“避免通过证明责

任作出裁判”的法律技术[2]。证明妨碍规则是基于公平正义理念与诚实信用原则，而在举证责任分配的

一般规则下，对证明结果作出不利于妨碍人的调整，对其阻碍案件真实发现之行为施以私法效果即证据

法层面的惩罚性措施。 

1.1. 我国证明妨碍规则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立法体现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诉证据规定》)明确规定了证明妨碍

规则 1。《民诉证据规定》作为针对民事纠纷的规范，可以作为知识产权纠纷的法律来源，是知识产权的

证明妨碍行为的一般性条款。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知产证据规定》)对知识产权

领域的证据问题作出系统性规定，其中第 13、14 条创设性地针对知识产权证据保全时的证明妨碍行为，

提出了由妨碍人承担不利后果的法律效果 2。这是基于知识产权领域司法实践的特殊需要及经验总结而作

出的专门性条款，是对《民诉证据规定》的进一步完善。对当事人妨碍法院取证行为，保留“罚款、拘

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公法效果，并明确其证据法意义上的私法效果，具有进步意义。 

1.2. 我国证明妨碍规则在知识产权证据保全中的司法适用 

在知识产权纠纷中发生妨碍人民法院证据保全行为影响案件事实查明的，通常援引《民诉证据规定》

的内容对案件予以认定。司法实践中仍存在问题：1) 证明妨碍规则的构成要件把握不准确。由于我国缺

乏证据披露制度，因此对于在何种情况下适用证明妨碍规则，在实践中容易把握不准。[3]对于符合证明

妨碍的情形，法院回避适用证明妨碍规则，而基于案件其他证据作出认定。2) 证明妨碍规则的法律效果

Open Access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 修正)第九十五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

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或者妨害证据保全，致使

无法保全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确定由其承担不利后果。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已经采取保全措施的证据，当事人擅自拆装证据实物、篡改证据材料或者实施其他破坏证据的行

为，致使证据不能使用的，人民法院可以确定由其承担不利后果。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依法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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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不统一。应当施以何种法律效果在具体个案中存在差异，《民诉证据规定》中“可以认定当事人主

张成立”的法律效果得不到落实，而《知产证据规定》中“可以确定由其承担不利后果”的法条表述存

在模糊性，为司法适用又增设了难度。 
虽然对妨碍知识产权证据保全的行为提出了创设性地规定，但该规则适用时还有待细化与明确，因

此本文主要针对此情形下证明妨碍规则构成要件的认定以及法律效果的落实进行具体阐述。 

2. 明确知识产权证据保全中适用证明妨碍规则的构成要件 

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以“知识产权合同纠纷”、“知识产权权属、侵权纠纷”为案由，以“拒不

提供”、“证据保全”为关键词，共获得 506 项检索结果，最终筛选确定其中 26 个属于在法院采取证据

保全措施时实施了妨碍行为的案件 3。则以 11 个地区不同级别法院的这 26 份民事判决书为样本，进行了

案例分析，结果见图 1。基于分析结果，将分别从客观层面对构成要件的一般要求予以阐述，并对构成

要件中主体要件进行个别探讨。 
 

 
Figure 1. Statistical chart of cases that impede the preserv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vidence 
图 1. 妨碍知识产权证据保全的案例统计图 

2.1. 构成要件中客观要件阐述 

2.1.1. 存在证明协力义务 
通常证明妨碍人为非负证明责任者，但由于其拒不配合甚至实施隐匿毁坏证据的行为，给被妨碍人

造成举证不能的不利益后果，此时要求被妨碍人承担证明责任则明显有违公正。因此，证明妨碍规则适

用的前提是当事人负有证明协力的义务，但并未履行该义务。即“一方当事人为获取有关事实的证据资

料、信息资料、或者进行诉讼上的证明负有特定的协助义务，否则将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4] 

2.1.2. 实施了证明妨碍行为 
对证明协力义务的违反，即实施了证明妨碍行为，是行为要件，包括作为与不作为、保全措施发生

时与发生后。通常情况作为非负证明责任者，只要求其不要针对负担证明责任者的证明行为实施积极举

动，对此要求的违反即表现为篡改、拆毁、隐匿的作为形式。而基于知识产权纠纷的特殊性，案涉侵权

 

 

3506 个检索结果中，排除了重复的检索结果；并对于同一案件存在一审、二审、再审等重复文书的，仅记录其终审的文书；并存

在大量案件，一方当事人拒不提供证据的行为并非发生于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时，不符合《知产证据规定》第 13、14 条的情形，也

予以排除。因此最终整理获得 26 个有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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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或产品生产方法流程图一般由侵权人控制，反映侵权损害大小的侵权产品销售量等数据，记载于财

务账册中，也由侵权人控制。因此知识产权纠纷中，权利人更需要借助法院证据保全、公证保全的方式

来获取证据，此时就对非负证明责任者提出配合取证、如实提交证据的作为要求，对此要求的违反即表

现为拒不提供的不作为。因此依据上述图表数据也可知，针对知识产权证据保全的妨碍行为，主要是不

作为形式。且由上图可知，针对知识产权证据保全的妨碍行为主要集中在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时，主

要表现为涉及侵权损害赔偿计算需要但当事人拒不提供销售成本的财务资料，以及拒绝提供案涉侵权产

品实物或生产工艺流程图。而在证据保全措施已经完成，案涉证据已经被查封或扣押后，再实施妨碍行

为的难度加大，其行为恶劣性也加大。在前述案例分析样本中，仅 2 个案例中发生于保全后，如“私自

违法拆除、毁灭已被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被诉侵权产品部分部件”4的行为。 

2.1.3. 待证事实真伪不明 
证明妨碍的结果，是该证据功能丧失，并随之导致待证事实产生证明不能或证明困难，即处于真

伪不明状态，是结果要件。[5]无此要件即使有证明妨碍的行为也不可据此作出对行为人不利的裁断。

[6]证据未通过保全而获取，无法作为定案依据，该证据的证明功能丧失是必然的，但该证据所涉待证

事实真伪不明结果的发生不是必然的。如在实务个案中 5：法院第一次证据保全时对金帆达公司生产

现场的设备进行了拍照、拍摄，完成了保全，但对于生产图纸，被告拒绝提供，导致保全无法进行。

而第二次证据保全时，发现被告擅自改动现场，致使被控现场无法复原。由于生产现场没有固定，无

法作为被控侵权方法进行比对，则该证据的证明功能丧失。而待证事实不是生产现场本身，而是依据

生产现场原本用于证明的被控侵权方法。则法院依据第一次证据保全时拍摄的部分照片和录像以及其

他工艺图纸、流程，作为被控侵权方法的内容进行技术比对，能够作出认定，表明并没有陷入真伪不

明。 
待证事实真伪不明这一结果要件，实质体现的是证明妨碍规则的适用与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相比，

推定事实成立与依据证据作出认定相比，应是居于后位的补充途径，应体现一定的谦抑性。适用证明妨

碍规则，需要被妨碍人进行初步的举证，而要求初步举证的目的也是为了判断其他证据的证明效果，若

通过其他证据也能够对待证事实作出有效认定，则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交就欠缺合理性，对方当事人拒不

提交的行为也就不能认定是妨碍行为。而部分学者主张构成要件中应包括“受妨碍的证据或者证据方法

具有不可替代性”[7]，其实质即表明已经无法通过其他证据来判断待证事实。 
前述案例样本中有 7 个案例均是因为可依据在案其他证据对待证事实作出认定，不符合本项构成要

件，因而不适用证明妨碍规则。 

2.1.4. 妨碍行为与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证明妨碍行为导致证据缺失，而证据缺失与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结果之间，应是缺失则必然真伪不明，

不提供该证据就无法确定；还是提供了该证据，待证事实即应当得到证成。笔者认为，不提供则无法确

定，意为该证据对待证事实而言属于必要条件；要求提供了就应当证成，意为该证据对待证事实而言属

于充分条件。构成证明妨碍只需满足前者要求即可，因为“缺乏该证据时事实无法认定”这一现实情况，

是在缺失证据时能够判断的，是可知的，是基于事前视角的判断，是可行的；而“提供该证据则应当能

够认定事实”这一情况，是在缺失证据时无法判断的，是不可知的，是基于事后视角的假设，是不可行

的。 

 

 

4参见许昌瑞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清华大学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 379 号。 
5参见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书，(2009)浙知终字第 18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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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学者主张应考虑到，“即使证据持有人按照举证人的要求提交了相关的证据材料，没有证

明妨碍行为，举证人所主张的事实也未必成立，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可能依旧存在”[8]。即虽然妨

碍人确实实施了妨碍行为，对真伪不明的状态提供了原因力，但并非唯一原因，此时就不能就此认定因

果关系成立。但笔者认为，案件审理的核心是依靠证据来还原重现真实，而妨碍人基于过错对举证采取

不当妨碍行为，若证明妨碍因果关系成立的认定标准设置过高，要求妨碍行为是案件真伪不明的唯一原

因，则有碍对其主观恶性的惩戒。且同理，假定不存在妨碍行为，真伪不明状态可能仍存在的观点，也

是基于事后视角的假设，妨碍人对此本身也无法证明。且对真伪不明状态所提供的原因力大小，也是无

法证明的。但客观上其实施了妨碍行为是可以明确认定的，则其行为不论原因力大小，至少影响了利用

该证据的可能性，影响了与其他在案证据互相印证的可能性，其客观行为本身就应当予以规制。因此不

能仅依靠原因力大小来作为排除适用的理由。 

2.2. 构成要件中主体要件探讨 

在民事诉讼中，通常证明妨碍行为的实施主体为非负证明责任者，但在特殊情况下，负担证明责任

者也可能成为证明妨碍行为的实施主体。而负担证明责任者实施妨碍行为时，需要注意区分是适用证明

妨碍规则，还是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如果某待证事实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提出证据保全申请，但

保全后原告又拒绝提交，此时应按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告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如前述案例样本中，仅

1 个案例属于负担证明责任者拒不提交已保全证据的情形 6。若原告负担证明责任，但由其控制的某项证

据可能对被告有利，被告提出证据保全，原告拒不提交或毁坏篡改证据，则对原告此时应适用证明妨碍

规则。 
其次，《知产证据规定》第 13、14 条仅表述为“当事人”，但当事人的范围应包括原告、被告、共

同诉讼人、第三人。从行为动因看，因为这些主体与案件事实认定结果均有利害关系，因而均可能出于

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对证据保全实施妨碍行为。从行为过程看，妨碍行为均可能影响证据的完整性、真实

性，进而影响待证事实的认定。从行为结果看，因其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所以对其施以证据法意义上的

不利法律效果也具有操作空间。 
再次，是否可以包括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主体，主要指由妨碍人所控制影响到其他第三人，如基于

上下级领导关系。知识产权诉讼中，往往涉及法院去某公司对被控侵权产品进行取证保全，或某工厂对

被控侵权方法进行现场证据固定，则该单位内工作人员拒不配合证据保全的行为，应认为属于由单位主

要领导人员意志所支配的行为，由此产生的后果也应当有实际妨碍人承担。实务案例 7 中存在将工作人

员行为被认定为公司行为的情况。且对此，应由被妨碍人举证证明基于合理表征能够认定，该第三人与

妨碍人之间存在控制关系。 

3. 落实知识产权证据保全中适用证明妨碍规则的法律效果 

在知识产权诉讼中，针对证据保全实施妨碍行为，《知产证据规定》第 13、14 条仅表述为“可以确

定由其承担不利后果”，该不利后果的内涵没有明确：是推定对方当事人就该证据所涉证明事项的主张

成立，或就该证据作出不利于控制人的认定，或推定对方当事人主张成立，或对该待证事实采取举证责

任倒置。法条对证明妨碍的法律效果的表述不是非常清晰，法官准确理解并适用证明妨碍法律效果的困

难就更大。 

 

 

6参见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辽 02 民终 5082 号。 
7参见山东瀚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凯赛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 1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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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化要求下，知产法对证明妨碍构成要件的具体规定应当与民诉法的一般规定保持一致。[9]在针

对是知识产权纠纷的专门性证据规定尚未出台之前，参看前述案例样本可知，针对证据保全的妨碍行为，

符合证明妨碍要件的 19 个案例，均是援引《民诉证据规定》对该妨碍行为予以认定并施以不利后果的。
8《知产证据规定》第 13、14 条则体现一般民事诉讼纠纷中的证明妨碍规则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具体化，

且是特定针对知识产权中妨碍证据保全的行为。而参照《民诉证据规定》第 95 条中“推定该证据的内容

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主张成立”的法律效果仍过于笼统。笔者认为，基于《知产证据规定》与国内相关

法律条文的体系性自洽应当适用“推定证据所涉证明事项成立”法律效果。同时基于国内知识产权纠纷

的司法实践，探讨法院自由裁量适用多元化法律效果的可行性。 

3.1. 适用“推定证据所涉证明事项成立”法律效果的合理性依据 

3.1.1. 基于与书证提出命令的关系 
《知产证据规定》第 13、14 条所体现的针对证据保全的证明妨碍规则与《民诉司法解释》第 112 条、

《民诉证据规定》第 48 条所体现的书证提出命令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制度目的上，前者其首要目的固定

证据，基于证据很可能灭失、毁损的风险因素的考量，以妨碍的不利后果来施加压力，督促证据控制人

自觉配合保全程序，更侧重对证据保全程序运作的保障，促使证据提交是服务于固定证据目标的具体表

现形式。而后者首要目的是提交证据，以强制命令的方式获取对方控制的书证。从所涉程序上，后者并

不要求限于涉及证据保全程序的证据。从对应客体上，后者目前仅针对书证这一证据形式，而尚未扩展

至所有证据类型。从行为要件上，均规范不作为形式的拒不提交的情形，而前者还包括故意篡改毁坏的

作为形式。 
但针对证据保全的证明妨碍规则与书证提出命令，二者制度设计内核具有一致性。制度设计的基础，

均是因为存在证明责任主体与证据材料之间分布隔离的现象，负担证明责任者与非负担证明责任者之间

存在证据失衡，这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举证中尤为明显。制度运作原理，均是由于证据控制人拒不提

交的行为欠缺正当理由，而此时严格适用证明责任却明显有违公正，因此需要对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

则进行调整。制度运作机制，均是授予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请的权利，借助法院的调查取证权，以强制

获取对方控制的证据。以法院公权力保障下的行为要求为外在压力，以证据法意义上的不利后果为内在

压力，来矫正当事人脱离证明责任时的异常行为，保障与案件事实查明有关的证据能够妥善保存并提交

给法庭，以辅助案件的审理。 
因此，证明妨碍规则与书证提出命令之间不是完全对立关系，也不是完全重合关系，而是存在源头

一致、内容交叉、且相互配合的关系。则基于二者制度设计内核的一致性，且制度运作均是借助施以不

利法律效果的手段来维持保障，则该法律效果也应体现互相的一致性。对知识产权中妨碍证据保全的法

律效果，也应参考书证提出命令中“可以认定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的规定。 
而《知产证据规定》第 24、25 条在书证提出命令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知识产权诉讼中证据提出命

令。将提出命令的客体范围扩大至所有类型的证据；将影响证据提交的行为扩大至作为与不作为，既包

括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也包括提交虚假证据、毁灭证据的行为；将法律效果也从“书证内容为真实”

对应扩大至“证据所涉证明事项为真实”。证据保全证明妨碍规则与证据提出命令的重合性更高，一致

性更强，参照适用“推定证据所涉证明事项成立”法律效果具有合理性。证据提出命令是为解决知识产

权诉讼中更严峻的举证难问题而对一般民事纠纷中的书证提出命令作出的完善与扩充。从书证提出命令

 

 

818 个案例援引《民诉证据规定》(2008 调整)第 75 条，仅“珠海仟游科技有限公司、珠海鹏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

纷”援引了《民诉证据规定》(2019 修正)第 9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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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证据提出命令的变化，也应看到立法意图上对知识产权证据保护之强化。 

3.1.2. 基于知识产权领域内证明妨碍规则的统一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 2 款，对于知识产权纠纷中损害赔偿的认定，规定了侵权

人拒不提供或提供虚假账簿、资料时的证明妨碍效果为参考权利人主张及证据作出认定。9以及《侵犯专

利权纠纷案件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七条，对于侵权所获利益的证成，同样规定了侵权人证明妨碍的法律

效果为可以根据权利人主张及证据作出认定。10 使用“参考”、“可以依据”的词汇，但不同裁判者对

“参考”的理解是不同的，司法后果就完全取决于裁判者的理解而变得不可预期，导致法律后果模糊不

清。[10]因为用词并不体现强制性要求，而导致在规则落实中出现困难，但是单从法条表述层面，可以看

到“推定证据所涉证明事项成立”的立法意图与立法导向。因此作为针对知识产权证据保全的证明妨碍

行为，应符合知识产权领域证明妨碍规则的整体要求，与之保持一致性，因此适用“推定证据所涉证明

事项成立”具有合理性。 

3.2. 设计多元化法律效果的可行性探讨 

但对于统一适用“推定证据所涉证明事项成立”存在部分疑虑，主要基于如下因素的考量： 
其一，证明妨碍的法律效果，有自由心证说、降低证明标准说等不同学说。诉讼实务操作的多样化

和诉讼理论见解的不统一导致关于证明妨碍法律效果的讨论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8]。而降低证明标准说

中对妨碍人的主观要素进行故意、重大过失、轻过失的阶梯式划分，是因为分别有与之对应的不同的证

明标准要求能够采用，而我国目前若按照“推定证据所涉证明事项成立”的单一法律效果，则对主观要

素进行划分的必要性丧失。但对于妨碍行为主观恶性不同的情况，施以单一法律效果，则又欠缺合理性。

前述案例样本中显示主观要件均为故意，则是否可以“推定证据所涉证明事项成立”为原则，对此要求

主观为故意。而主观过失作为适用其他法律效果的前提，并根据恶意程度、妨碍行为恶劣程度，确定采

用何种法律效果。 

其二，基于知产案件的特殊性，侵权证据常由侵权人控制，权利人获取难度大，因而权利人对证据

保全的需求度也更大。则是否允许针对知识产权案件的证明妨碍规定与一般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妨碍予以

区别以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实践中的特殊需求。且纵观《知产证据规定》，在同一部法律文件里，涉及举

证妨碍规则的第 25 条对法律效果予以明确表述，但第 13、14 条却予以含糊表述。是否为立法者有意对

证据保全中的证明妨碍与证据提出命令中的证明妨碍作出区分。且此前涉及证据保全的妨碍行为，都没

有明确证据法意义上的处罚，即没有明确私法效果，在《知产证据规定》中创设性地作出了规定，势必

考虑了证明妨碍规则的一般法律效果。但唯独此处表述的模糊，是基于对此法律效果尚未形成一致意见

的原因，还是为了保障知识产权案件司法实践的灵活性而有意为之。 
其三，基于推定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针对证据保全中的证明妨碍行为，前述案例样本中，推

定适用证明妨碍规则的共 14 个案例，法院依据不同的待证事实以及当事人主张，作出如下几种不同的不

利于证明妨碍人的推定，结果见图 2。 

 

 

9《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 2 款规定：“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

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

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规定：“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

损失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要求权利人对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进行举证；在权

利人已经提供侵权人所获利益的初步证据，而与专利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责令

侵权人提供该账簿、资料；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

证据认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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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result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ving obstruction rule in 
the preserv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vidence 
图 2. 证明妨碍规则在知识产权证据保全中的适用结果 

3.2.1. 推定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 
在专利权纠纷中，需要固定被控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进而将涉案专利与被控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

进行比对，权利人需要向法院申请保全以获取被控侵权产品。因此该证据对技术特征比对为必须的，但

妨碍人有能力且有可能进行提交却拒不提供，且妨碍人对此未提出正当理由或理由不成立，则无法实现

比对的结果由妨碍人造成，则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在案例样本中 5 个案例均使用证据规则作出落入涉案

权力圈保护范围的不利推定。如实务个案中：瑞示公司私自拆除、毁灭已被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被诉侵

权产品部分部件，妨碍了侵权比对，法院依法认定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 的保护范围。
11 

3.2.2. 推定侵权事实成立 
推定侵权事实成立，如推定存在生产、销售、许诺销售被控侵权产品 12，推定原告关于被告使用涉

案软件的相关主张成立 13，需要由权利人提出其他证据初步证明存在侵权事实，而被控未提交的证据能

够直接证明侵权事实成立，且妨碍人不提交无正当理由。案例样本中 4 个案例均作出侵权事实成立的不

利推定。如实务个案中：仟游公司、鹏游公司已经初步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具有一定可能性，而徐某、

肖某、南湃公司和策略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由其持有的用于证明该待证事实的直接证据，因此推定

仟游公司、鹏游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成立，即被诉游戏软件源代码与涉案商业秘密构成实质相同。14 

3.2.3. 推定损害赔偿相关主张成立 
知识产权纠纷中，权利人对侵权所受损害主张赔偿的数额，依次按照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侵权

所获利益、许可费和法定赔偿 4 种计算方法予以确定，但前 3 中计算方法通常需要利用侵权人的财务账

簿、税务资料，权利人往往很难获得此类证据，因此需要申请证据保全，但同时此类证据对侵权人的重

要性又极强，侵权人常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交，使得对该项证据的保全出现极大困难。15 
案例样本中，仅 2 个案例支持了有关被告公司利润计算的主张，仅 1 个案例推定损害数额超过法定

赔偿 16，仅 1 个案例推定损害赔偿数额成立 17，其余由于妨碍行为影响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案例均没有

 

 

11参见许昌瑞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清华大学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

民终 379 号。 
12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浙知终字第 220 号。 
13参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黔民终 109 号。 
14参见珠海仟游科技有限公司、珠海鹏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知民

终 457 号。 
1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 250 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粤高法民三

终字第 20 号。 
16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一中民初字第 16747 号。 
1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民三终字第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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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推定规则，没有直接支持原告诉讼请求中主张的数额，而是综合全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在侵权人不配合证据保全，拒不提供此类证据，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无法确定时，法官倾向于适用法

定赔偿，采取保守审慎的做法。是法条规定的依次适用的阶梯式计算方法，为回避前 3 种计算方法创设

了退路，法定赔偿作为兜底的保障在实践中别过度适用。且妨碍证据保全影响知识产权案件的损害赔偿

认定的行为本身，仅从构成要件出发，并不是因为没有该证据也能对事实作出认定，选择其他证据作出

认定，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而非并列的替代性做法，所以是符合证据妨碍规则适用条件的。但实践中

即便不直接采用法定赔偿，也基本采用综合全案其他因素酌情确定的方式，而非推定主张成立即直接支

持诉讼请求。司法实践中的这一做法，认为是降格的法律效果。考虑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复杂性，需要

综合考虑其侵权性质、被侵权产品的销售范围、销售数量、销售利润、涉案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主

观恶性、妨碍保全行为主观恶性等，而不论采取何种计算方法实质仍是获得估算值，妨碍保全的行为因

此只作为估算值的考量因素，而不作为适用推定规则的直接因素。 

3.2.4. 案涉事项举证责任重新分配 
案例样本中，1 个案例采用了举证责任转移的法律效果。值得注意，举证责任转移的只是当事人行

为上的举证责任，而非结果上的举证责任。[11]如实务案例中：原告已经针对涉案产品与涉案专利方法生

产的产品相同尽力举证，而涉案产品制造方法证据由被告掌握且其不配合证据保全致使法院无法调取该

证据，法院由此将证明涉案产品制造方法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潍坊恒联公司承担。18 
综上，从案例样本的分析中可知，司法实践中针对侵权损害赔偿的认定，适用推定规则存在难度，

倾向综合各项因素酌情确定；针对其他侵权主张等倾向适用推定规则；并且适用其他法律效果也存在实

践需要与适用空间。因此采用以“推定证据所涉证明事项成立”为原则，以其他法律效果为例外的多元

化法律效果具有一定合理性。实践中由法官依据妨碍人的主观恶性、妨碍行为方式、被妨碍证据的重要

性、在案其他证据证明效果等因素综合考量做出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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